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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政與民主 : 
梁啟超的政體與國體理論

●高力克

摘要：從古希臘到啟蒙時代，「政體」概念的重心從統治權之歸屬轉向政府治權之

行使。歐洲政體理論的要旨在於：主權之制無優劣之分，以混合政制為優；治權

之道有良窳之別，法治優於專制。梁啟超「只問政體，不問國體」的政制觀，熔西

方政體理論和日本國體理論於一爐，他承襲了西方憲政思想和日本國體政體二元

論，形成了其「國（體）常政（體）變、政體優先」的理論。其中，既有國體恆常的

保守主義理念，又有憲政優先的自由主義精神。梁的國體政體二元論，強調政體

與國體可以切割，政治現代性的關鍵是政體，政體重於國體，憲政優於民主。立

憲與專制之異，不在乎國體之為君主民主，而在乎國權行使之有無限制。梁的政

體國體理論批判地繼承了日本的國體政體二元論，其政體優先論逆轉了日本國體

至上的價值位序，與孟德斯鳩（Charles de Montesquieu）、休謨（David Hume）的法

治政體學說一脈相承，為啟蒙時代政治學在現代中國的思想迴響。梁氏政制理論

深刻而獨到的思想內涵，並未為學術界和思想界所充分認識。本文旨在從政治學

的視角，闡釋梁啟超的政體國體理論，進一步探究其憲政理論的思想遺產，從而

拓寬憲政與民主問題討論的思想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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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啟超是晚清著名的立憲派領袖和啟蒙思想家。在戊戌政變後流亡日本

期間，梁綜合亞里士多德（Aristotle）、孟德斯鳩（Charles de Montesquieu）等西

方哲人和日本法學家穗積八束等人的政制理論，形成了其獨具特色的政體與

國體理論，以作為其憲政理論的重要基礎。梁關於政體與國體、憲政與民主

之性質的思辯，以及其對由專制而立憲的政治轉型趨勢的認識，顯示了一位

中國立憲主義思想家深邃的思想智慧和歷史洞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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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啟超的思想由於其「流質易變」的複雜性、豐富性和深刻性，成為中國

近代思想史研究中最經久不衰的題域之一。學界關於梁啟超政治思想的研

究，主要圍繞梁的民族主義、立憲思想、改良與革命等主題而展開。在新世

紀，隨着中國政治現代化進程的深入，梁啟超憲政理論的思想價值重新凸顯。

作為梁的憲政理論最具獨創性的學說，其政體理論開始引起學界關注1，但

討論尚不充分。本文試圖從政體理論史和政治現代化的視域，闡釋梁啟超的

政制理論，發掘其憲政理論獨到的思想遺產。

一　歐洲政體理論的演變

政體理論源於古希臘時代。柏拉圖（Plato）按照統治者人數多寡，將政體

區分為：君主政體、貴族政體、溫和民主政體、僭主政體、寡頭政體、極端民

主政體。其中，他又根據政府守法與否，將君主政體、貴族政體、溫和民主政

體歸為守法政體，將僭主政體、寡頭政體、極端民主政體歸為不守法政體2。

波斯、雅典、斯巴達分別為君主制、民主制、混合制的範例。亞里士多德亦按

照統治者的人數區分了一人統治之君主政體、少數人統治之貴族政體、多數人

統治之共和政體。他又根據統治者執政為公與為私，以及是否為政以法，概括

了君主制、貴族制、共和制三種正宗政體和僭主制、寡頭制、平民制三種變態

政體3。柏拉圖早期以哲學王治理的城邦為理想國，後來他退而從法治政府中

尋求次優的政體。在上述的六種政體中，他將包含法治要素的君主制視為最優

良的政體。而在單一政體之外，他將民主制與君主制中和之混合政體歸為最優

良的政體，因為它綜合了君主的智慧與民主制下的自由。亞里士多德亦崇尚混

合政體，他認為凡是包含較多政制要素的混合政體更為完善，優良的政體合於

中庸之道，「惟有以中產階級為基礎才能組成最好的政體」4。

在古典政治理論中，「政體」具有兩重涵義：一是統治權之歸屬（何人統

治），如君主政體、貴族政體、共和政體；二是權力行使之形式（如何統治），

如柏拉圖所謂守法政體與不守法政體，亞里士多德所謂正宗政體與變態政

體。按現代政治理論，前者為「國體」，後者為「政體」。但古典理論中並無國

體與政體之分。古希臘政體理論留下了豐富的思想遺產：柏拉圖的守法政體

與不守法政體、亞里士多德的正宗政體與變態政體之分，含有法治政體理論

的萌芽；亞里士多德的議事、行政、審判三權分類，為三權分立思想的濫

觴；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混合政體理論則成為英美憲制的基本原則。

在十八世紀啟蒙時代，法國思想家孟德斯鳩將古希臘的六種政體簡化為

三種：共和政體、君主政體、專制政體。他保留了君主政體，並將貴族、寡

頭、平民三種政體併入共和政體，而將僭主政體改為專制政體。他將政體與

一國之地理環境相聯繫，認為共和政體適合於小國，君主政體適合於中等

國，專制政體則適合於大國。此外，孟氏繼承了亞里士多德和英國思想家洛

克（John Locke）的分權理論，並以英格蘭憲政為典範，闡發了其著名的三權分

立原理：每一個國家都有立法、行政、司法三種權力，集權是自由之敵，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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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分立和制衡是自由的前提條件5。三權分立的理論深刻影響了美國自由

民主制度的創立，並成為現代立憲政體的經典原則。

蘇格蘭啟蒙哲學家休謨（David Hume）的政治學說進一步發展了孟德斯鳩

的政體理論，提出了具有獨創性的文明政體理論，區分了文明政體與野蠻政

體，並以法治為文明政體的基本標誌。在休謨看來，法治是最優良的政治制

度：「在最佳的政治體制中，每個人都受到嚴格的法律約束。」6君主立憲制是

一種經歷了巨大進步的「文明君主制」，它是法治政府，而不是人治政府。對

休謨來說，政府治權是否依循法治，遠比主權歸屬何人更為重要。法治還是專

制，為政制之文明與野蠻的分水嶺。他認為英倫政制之優在其混合政體，「英

國政體卻是君主政治、貴族政治和民主政治的混合體。」7休謨文明政體論所

蘊含的憲政優於民主的政體優先主張，是對英國歷史經驗的深刻總結。古今政

治轉型的關鍵，是由專制而憲政的政體轉型，其意義大於由君主而民主的國體

革命。質言之，政治現代性的第一要義是憲政。民主濫觴於古希臘城邦，而

馴化王權的憲政則是英倫現代性的產物。從《大憲章》（Magna Carta）到「光榮

革命」，英國人一步步把王權關進籠子，使君主制完成了「舊瓶裝新酒」的文明

化轉型，立憲君主制表徵着英國政治傳統的自由與保守兩大特質。

美國革命深受歐洲啟蒙思想的影響。在《美國聯邦憲法》（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頒布之前，弗吉尼亞州已建立了三權分立的制度。杰斐遜

（Thomas Jefferson）州長將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的集中視為專制政體8。

麥迪遜（James Madison）也強調：「立法、行政和司法權置於同一人手中，不論

是一個人、少數人或許多人，不論是世襲的、自己任命的或選舉的，均可公

正地斷定是虐政。」9美國三權分立的憲政制度是洛克、孟德斯鳩分權理論的

成功實踐。

從古希臘到啟蒙時代，「政體」概念的重心從統治權之歸屬轉向政府治權

之行使。歐洲政體理論的要旨在於：主權無優劣之分，以混合政制為優；治

權有良窳之別，法治優於專制。

二　立憲政體與君主國體

根據法學家林來梵的研究，「國體」作為一個法政概念，清末從日本移植

到中國，而其理念最初由明治時期的日本憲法學者移植自德國近代國法學。

「國體」是一個形成於近代日本的具有國家主義色彩的政治概念，它熔日本政

治神學、天皇主權與德國國家主義於一爐，在近代日本被用於建構國家統合

原理。1874年，日本著名啟蒙學者加藤弘之在《國體新論》一書中區分了「國

體」與「政體」兩個概念，將前者歸為國家的本質，將後者歸為政府的形式。其

後，由德國留學歸來的日本憲法學家穗積八束進一步發展了國體與政體二元

論，他認為「國體因主權之所在而異」，可分為君主國體與民主國體；而「政體

由統治權行使之形式而分」，可分為專制政體與立憲政體。國體恆常不輕易變

動，其變更為革命或反叛；而政體則因應時勢而變遷。這種國體與政體二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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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為日本獨特的政治理論，歐洲的政體理論並無「國體」概念。穗積八束總結

了歐洲政體理論，將君主與民主歸為國體，而將專制與立憲歸為政體bk。

梁啟超的政體與國體理論形成於其流亡日本時期。作為晚清立憲運動領

袖，梁融會西方政體理論與日本國體理論，形成了其獨具特色的政制理論。

梁啟超早期的政制理論追隨康有為，以儒家三世說比附君主、君憲、民

主三制的遞演。在1897年的〈論君政民政相嬗之理〉一文中，梁根據《春秋》三

世之義，將政治演進分為「多君為政之世」、「一君為政之世」、「民為政之世」。

多君世又分為「酋長之世」、「封建及世卿之世」；一君世又分為「君主之世」、

「君民共主之世」；民政世亦分為「有總統之世」、「無總統之世」。多君、一君、

民為政分別為「據亂世」、「升平世」、「太平世」之政。此三世六別政制遞嬗為

人類政治進化的普遍法則bl。

戊戌維新失敗後，梁啟超流亡日本，深受明治時代西方思想和日本思潮

的影響，思想為之一變。他接受了「國體」和「政體」概念，開始用其分析政治

制度問題。起初他對「國體」與「政體」概念並無清晰的區分，一如歐洲古代的

政體理論。在1899年的〈論中國與歐洲國體異同〉一文中，梁指出：「中國周代

國體，與歐洲希臘國體，其相同之點最多，即封建時代與貴族政治是也。」bm

「歐洲自希臘羅馬以來，即有民選代議之政體，而我中國絕無聞焉。此又其最

異之點而絕奇之事也。」bn在梁看來，中國無此民主政體，是因為其一統閉關

之局使國民缺乏民權意識。

在同年的〈各國憲法異同論〉一文中，梁啟超區分了各種政體：「政體之種類，

昔人雖分為多種，然按之今日之各國，實不外君主國與共和國之二大類而已。其

中於君主國之內，又分為專制君主立憲君主之二小類。但就其名而言之，則

共和國不與立憲國同類。就其實而言之，則今日之共和國，皆有議院之國也，

故通稱之為立憲政體，無不可也。」bo很明顯，此為孟德斯鳩的政體分類。

梁啟超崇尚英國憲政，視其為立憲政體的典範。他指出：「憲政（立憲君主

國政體之省稱）之始祖者，英國是也。英人於七百年前，已由專制之政體，漸變

為立憲之政體，雖其後屢生變故，殆將轉為專制，又殆將轉而為共和。然波

瀾起伏，幾歷年載，卒能無恙。以至今日，非徒能不失舊物而已，又能使立

憲政體，益加進步，成完全無缺之憲政焉。」bp梁啟超所謂「立憲政體」，即法

治國，與休謨一樣，他將法治歸為最完備的政治。「今世立憲之國家，學者稱

為法治國。法治國者，謂以法為治之國也。⋯⋯故法治者，治之極軌也。」bq

在1900年的〈立憲法議〉一文中，梁啟超對「國體」與「政體」概念作了明

確的區分：「有土地人民立於大地者謂之國，世界上之國有二種：一曰君主之

國，二曰民主之國。設制度施號令以治其土地人民謂之政，世界之政有二種：

一曰有憲法之政（亦名立憲之政），二曰無憲法之政（亦名專制之政）。採一定

之政治以治國民謂之政體，世界之政體有三種：一曰君主專制政體，二曰君

主立憲政體，三曰民主立憲政體。」他認為，「君主立憲者，政體之最良者

也。」br當時世界列強，除俄為君主專制政體、美法為民主立憲政體外，其餘

各國皆為君主立憲政體。梁之崇尚君主立憲制，在其可以避免民主立憲政體

之選舉政治的動蕩和君主專制政體之君民對立的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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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啟超的政體分類，熔日本的政體國體理論和歐洲的政體理論於一爐。其

關於君主專制政體、君主立憲政體、民主立憲政體的三分法，為「君主／民主」

國體二元論和「專制／立憲」政體二元論的綜合。他區分了「國」與「政」，將世

界各國分為君主之國和民主之國；又根據有無憲法區分立憲之政與專制之

政，並將世界政體分為君主專制政體、君主立憲政體、民主立憲政體三類。

英國「有憲法之政」的君主立憲政體被梁視為最優良的政體，他對憲法的詮釋

是：「憲法者何物也？立萬世不易之憲典，而一國之人，無論為君主為官吏為

人民皆共守之者也，為國家一切法度之根源，此後無論出何令，更何法，百

變而不許離其宗旨者也。」bs顯而易見，梁的政體分類與孟德斯鳩、休謨的政

體理論一脈相承。

在清末立憲派與革命派的論戰中，立憲與共和成為論爭的焦點。這場論

戰亦可視為政體與國體之爭：立憲派所爭在立憲政體，革命派所爭在共和國

體。梁啟超在1905年的〈申論種族革命與政治革命之得失〉一文中指出：「政

治革命者，革專制而成立憲之謂，無論為君主立憲，為共和立憲，皆謂之政

治革命。苟不能得立憲，無論其朝廷及政府之基礎生若何變動，而或因仍君

主專制，或變為共和專制，皆不得謂之政治革命。」bt梁進而強調：「共和立

憲制，其統治形式，不可不採孟德斯鳩之三權分立論。蓋非三權分立，遂不

免於一機關之專制也。」ck對於梁來說，現代政治的本質是立憲，政治革命以

革專制而成立憲為目標，君主立憲與共和立憲為政治革命的兩種模式。而若

無立憲，則共和政制仍未改君主專制的本質，這種共和政治並非政治革命。

在梁啟超看來，雖然政治革命有君主立憲與共和立憲兩種形式，但是共和

立憲在中國並不具備成就的條件。瑞士式的共和國只適合於蕞爾小國，而美國

式的聯邦制共和國則以數百年人民自治傳統為基礎。梁指出，共和立憲制之根

本精神採用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的「國民總意說」（又譯「公意論」），其

統治形式則採取孟德斯鳩的三權分立說，這兩種學說在中國都不可能實現。對

於中國政治轉型來說，甚至實行君主立憲的條件亦不具備。由於國民素質不理

想和政治機關不完善，中國需要以「開明專制」作為君主立憲的過渡階段。

在1910年的〈憲政淺說〉一文中，梁啟超進一步用國體與政體二分法修改

歐洲政體理論：「國體之區別，以最高機關所在為標準。前人大率分為君主國

體貴族國體民主國體之三種。但今者貴族國體，殆已絕迹於世界，所存者惟

君主民主兩種而已。」cl他進而以分權與否劃分政體：「政體之區別，以直接

機關之單複為標準。其僅有一直接機關，而行使國權絕無制限者，謂之專制

政體。其有兩直接機關，而行使國權互相制限者，謂之立憲政體。」cm梁強

調，專制政體大抵以君主國為多，如中國數千年來的君主專制。但民主國亦

並非無專制，若僅有一民選國會而集中立法行政司法大權，亦屬於專制，如

古代斯巴達、羅馬之元老院。又若雖有行政首長與國會並立，國會毫無權力

而徒為行政首長之奴隸，則亦謂之專制，如羅馬之凱撒（Julius Caesar）、屋大

維（Gaius Julius Caesar Augustus）為公修爾時代， 英國克倫威爾（Oliver 

Cromwell）、法國拿破崙為執政官時代，法國拿破崙三世為大統領時代。故立

憲與專制之異，不在乎國體之為君主民主，而在乎國權行使之有無限制。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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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限制，以兩機關對峙而各行其權為形式。在梁啟超看來，憲政以三權分立為

基本特徵。君主立憲國之特色有三：民選議會、大臣副署、司法獨立。梁說：

「舉此三條件，規定於憲法中，而不許妄動，謂之立憲。立憲之制，首行於英

國，而法人孟德斯鳩撮舉其精神，著為法意一書，命之曰三權分立制。」cn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後，梁啟超在風雨飄搖的革命危機之秋撰〈新中國建

設問題〉一文，討論革命後新中國政治建設問題。他列舉世界上六種共和制

度，主張中國不能仿行美國式共和制度。其理由在於：其一，美國之中央共

和政府建設於聯邦共和政府之上，而其聯邦乃積數百年習慣而成。中國能否

以短時間產出彼鞏固之聯邦？其二，美國政權之大部分在聯邦各州，其所割

出以賦與中央者不過一小部分。中國效仿美制能否適於今日之時勢？其三，

美國實行絕對的三權分立主義，中央立法之權行政部門不能過問。此制良

否？中國用之能否達致國家盛強？其四，美國由英倫清教徒移植，養成兩大

政黨之風，故政爭之秩序井然。中國人能否達到如此程度？其五，美國建國

之初，國土僅十三州，人民僅三百萬。其選舉機關，夙已完備。中國今日情

形，可否與彼同日而語co？

梁啟超仍一如既往地推崇君主立憲制度，而在此革命語境中，他將其歸

為「虛君共和」政體。這種濫觴於英倫而後成為全歐列邦之模範的虛君共和政

體，有一世襲君主稱尊號於萬民之上，政府行政由內閣主持，內閣須得國會

多數信任而成立，國會則由人民選舉。在梁看來，「此雖未敢稱為最良之政體，

而就現行諸種政體比較之，則圓妙無出其右者矣。」cp按梁的設想，在中國實

行虛君共和制，於滿清皇統之外，孔子之裔衍聖公或可充當共和國的君主。但

衍聖公為君又會引起政治、宗教、民族諸問題。為此，梁陷入了「民主共和制

之種種不可行」與「虛君共和制之種種不能行」的兩難困境cq。梁在革命危機中

的思想焦慮，表徵着一位流亡中的立憲派領袖在帝制崩解之前夜的複雜心境。

三　只問政體，不問國體

1915年夏，袁世凱復辟帝制緊鑼密鼓，新生的民國岌岌可危。8月3日，

北京《亞細亞日報》刊載袁氏美籍法律顧問古德諾（Frank J. Goodnow）教授的〈共

和與君主論〉，宣揚中國宜行君主制cr。籌安會更為復辟帝制搖旗吶喊，楊度

於同年撰〈君憲救國論〉進呈袁世凱，反對共和，鼓吹帝制。

在黑雲壓城的復辟浪潮中，梁啟超力挽狂瀾，1915年於上海《大中華》月

刊發表雄文〈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有力而雄辯地回擊了帝制派的復辟論

調。對於共和與君主的問題，梁啟超堅持「只問政體，不問國體」的立場。他

指出，政治家的唯一天職，為常在現行國體基礎上而謀政體政象之改進。「夫

國體本無絕對之美，而惟以已成之事實為其成立存在之根原。⋯⋯故鄙人生

平持論，無論何種國體，皆非所反對。惟在現行國體之下，而思以言論鼓吹

他種國體，則無論何時皆反對之。⋯⋯舊國體一經破壞，而新國體未為人民

所安習，則當驟然蛻變之，數年間其危險苦痛將不可思議。不幸則亡國恆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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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即幸而不亡，而緣此沮政治改革之進行，則國家所蒙損失，其何由可

贖？」cs梁堅決反對變更共和國體的理由，一是國體無絕對優劣之分，二是國

體關乎國家治亂存亡。

梁啟超回應了民國憲政失敗的問題。他認為，民國立憲受挫並非復辟君

主國體的理由。中國現在不能立憲有多種原因：或由於地方之情勢，或由於

當局之心理，或由於人民之習慣與能力。但這些原因，並非因實行共和而始

發生，也不可能因非共和而遂消滅。例如上自元首下及大小官吏，皆有厭受

法律束縛之心；人民絕無政治興味和政治知識，其道德及能力皆不能組織政

黨和運用議會。這些憲政之障礙，都與國體之變或不變無關ct。

對於復辟派常引墨西哥五總統之爭立和中美、南美、葡萄牙之喪亂以為

共和不如君主之鐵證，在梁啟超看來，墨西哥無論實行共和制還是君主制，

動亂都在所難免。梁指出，墨西哥總統爹亞士（Porfirio Díaz，又譯迪亞斯）假

共和之名，行專制之實，其統治若易以君主專制，只會更早滅亡。中美、南

美諸國歷代總統皆以武力奪取權力，故武力相尋不巳，其動亂源於君主時

代，故與共和君主無關。繼而，梁強調：「平心論之，無論何種國體皆足以致

治，皆足以致亂。治亂之大原，什九恆繫於政象，而不繫於國體。」dk這位一

貫反對共和革命的立憲派領袖坦承，自辛亥革鼎以來，他本人憂慮中國前途之

悲觀，每每陷於「既深感共和國體之難以圖存，又深感君主國體之難以規復」dl

的兩難困境。

梁啟超以國體與政體二元論批判復辟派的觀點dm：

夫立憲與非立憲，則政體之名詞也；共和與非共和，則國體之名詞也。

吾儕平昔持論，只問政體，不問國體。故以為政體誠能立憲，則無論國

體為君主為共和，無一而不可也。政體而非立憲，則無論國體為君主為

共和，無一而可也。國體與政體，本截然不相蒙。謂欲變更政體，而必

須以變更國體為手段，天下寧有此理論？

梁強調，共和與立憲，分別屬於國體與政體，二者不可混為一談。所謂「立

憲」，即必有監督機關與執行機關相對峙，而政權之行使常蒙若干限制；所謂

「君主立憲」，即以君主無責任為最大原則，以建設責任內閣為必要條件。這

些皆屬於政體問題，而非國體問題。

梁啟超指出，革命以後，君主制的神聖性一旦喪失，就絕無復辟的可能。

君主之為王，原賴歷史習俗上一種似魔非魔之觀念以保其尊嚴。此種尊嚴能

於無形中發生效力，直接間接以鎮福於國。君主的尊嚴不可褻瀆，一旦褻瀆而

將不復能維持。自古君主國的人民，一向視君主為神聖。若經一度共和之

後，此種尊君觀念遂斷裂而不可復續dn。梁舉法國為例，儘管法國共和以後

曾歷經帝政王政三度復辟，但無不轉瞬而覆滅，可見共和復返於君主之難。

梁啟超強調，他生平論政只問政體不問國體，清末反對變更君主國體而

現在又反對變更共和國體，其原因在於：「夫變更政體則進化的現象也，而變

更國體則革命的現象也。進化之軌道恆繼之以進化，而革命之軌道恆繼之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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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此徵諸學理有然，徵諸各國前事亦什九皆然也。是故凡謀國者必憚言

革命，而鄙人則無論何時皆反對革命，今日反對公等之君主革命論與前此反

對公等之共和革命論同斯職志也。」do反對一切國體革命，表明了梁對待政治

秩序的保守主義立場。

1916年春，梁啟超弟子蔡鍔將軍在雲南起兵討袁護法，梁入滇參與護法

戰爭，顛沛流離於越南山村，扶病寫作政治普及讀物〈國民淺訓〉。梁回顧了

民國「國體之由來」：改專制為立憲，為現代世界政治之大勢所趨，亦為中國

富強的必由之路。中國的政治改革，若政體真能立憲，則國體為君主為共

和，原無所不可。無奈前清權貴把持，官僚腐敗，以預備立憲欺人，幾斷送

國家前途。人民萬不得已，乃有辛亥之革命，共和國體由此成立。袁世凱竊

國後欲重返專制和復辟帝制，遭全國人民反對而失敗，共和國體得以存續。

梁強調：「夫共和必與立憲相緣，而立憲政治所以能維持，專賴全國人民皆關

心國事皆盡力國事，尤須常識日漸增加，公德日漸發達。」dp關於「立憲」，梁

的定義是：「立憲者，以憲法規定國家之組織及各機關之權限，與夫人民之權

利義務，而全國上下共守之以為治者也。」dq梁指出，立憲別於專制者，在於

由人民所選舉之國會與政府相對立。國會有三項不可或缺之權限：議決法

律、監理財政、糾責政府。如果國家有良好的國會，而國會能公平地實行此

三項權能，則立憲之實可舉，共和之基可固。故立憲的關鍵全在國會。憲政

之特色，在中央則為國會，在地方則為自治。地方自治實為人民參政最好的

練習場，是憲政基礎的第一級dr。

梁啟超的國體政體二元論，強調政體與國體可以切割，政治現代性的關

鍵是政體，政體重於國體，憲政優於民主。梁的國體觀有保守主義與自由主

義兩層涵義：以保守主義觀之，國體之重，其關乎國家政治秩序之治亂存

亡，故一切形式的國體革命都在其反對之列；以自由主義觀之，國體之輕，

無論君主貴族共和國體皆無關政治優劣，法治政體才是現代政治之關鍵。梁

的政體國體理論批判地繼承了日本的國體政體二元論，其政體優先論逆轉了

日本國體至上的價值位序。此外，梁的政體理論深得孟德斯鳩、休謨的法治

政體學說之神髓，為啟蒙時代政治學在現代中國的思想迴響。

四　憲政與民主

從古希臘以降，歐洲政體分類理論向來有重政體輕國體的傳統，甚至沒

有「國體」概念。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混合政體理論，意味着統治者（誰統

治）並非政治體制的關鍵所在，君主、貴族、共和三種國體都互有利弊，並無

絕對優劣之分；而法治才是區分政體優劣的根本標準。柏拉圖的守法政體與

不守法政體二分法，亞里士多德的正宗政體與變態政體二分法，表徵着憲政

思想的濫觴。至啟蒙時代，洛克、孟德斯鳩和休謨則發展了憲政政體的理論。

梁啟超「只問政體，不問國體」的政制觀，集西方政體理論和日本國體理

論之大成，他承襲了西方憲政思想和日本國體政體二元論，形成了其「國（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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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政（體）變、政體優先」的理論。其中，既有國體恆常的保守主義理念，又有

憲政優先的自由主義精神。梁的憲政政體觀為中國現代政治思想之不可多得

的理論遺產。他對「共和專制」的警覺，更是顯示了一位政治思想家敏銳深刻

的思想洞見。

在啟蒙時代，休謨政體優先的憲政論和盧梭國體至上的民主論，表徵着

蘇格蘭啟蒙運動和法蘭西啟蒙運動政治學的分道揚鑣，二者亦成為通往自由

民主之路的英國革命和導致雅各賓暴政的法國大革命最鮮明的理論符號。英

國以憲政化的政體轉型為民主化的國體轉型開闢了道路，而法國憲政缺位的

民主革命則陷入了君主與民主的國體循環之劫。歷史證明，有憲政的文明君

主國可以無害，而無憲政的共和國則難免專制之災。

1688年的英國「光榮革命」是一場以憲政為目標的成功的政體轉型，這場

「一切革命當中最溫和又最成功」的革命ds，並未觸動英國古老的君主制的根

基，但成功地以法治馴化了王權，從而實現了「王在議會」的君主立憲轉型。

英格蘭《大憲章》的古老憲政源遠流長，「光榮革命」實質上是一場古代憲政現

代化的政體變革。英國政治哲學家伯克（Edmund Burke）等人甚至否認它是一

場革命，而寧願將其視為一場回歸古代君主制的保守運動dt。阿克頓勳爵

（Lord Acton）認為，1688年英國人所做的最了不起的事情，是建立了一個以契

約為基礎的國家，構建了違反契約就要失去王位的理論。議會有條件地授權

給國王，它凌駕於立法和行政機關，國王變成了議會忠實的僕人，而且會因

為自己的過錯而被罷免。因而，權力得以被限制、調節和控制。這一切都不

是建制，而是復歸ek。

十八世紀美國革命是一場憲政政體上的國體創造，美國人在一個沒有君

主的新大陸創建了第一個現代民主國家，同時它又繼承了英倫憲政政體，成

為憲政與民主結合的典範。誠如美國政治學家伯恩斯（James M. Burns）等人所

言el：

我國的政體不僅是民主政體，也是立憲政體。兩者有聯繫，也有區別。

民主制關係到權力怎樣獲得和保持。立憲制關係到權力怎樣授予、分散

和限制。一種政體可能是立憲的，但不是民主的，如十七世紀的英國；

也可能是民主的，但不是立憲的，如伯里克利時期的雅典。在按照協議

進行工作的意義上，一切政府都有憲法。但立憲政府（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這個詞現在有更確切的含義：這種政府對統治者的權力實施

明確公認和長期適用的限制。

而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則釀成了一場革命的悲劇。它肇始於一場貴族追

求憲政的英國式政體革命，繼而演變為一場民眾追求民主的國體革命，最終

導致了拿破崙皇帝的出場以及八十多年共和與帝制輪迴的災難。法國大革命

把法王路易十六（Louis XVI）送上了斷頭台，但它並未觸動法國根深蒂固的中

央集權的專制主義傳統。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在其晚年傑作《舊制

度與大革命》（L’Ancien régime et la Révolution）中指出，法國大革命貌似激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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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體上卻鮮有創新：「民主革命掃蕩了舊制度的眾多體制，卻鞏固了中央集

權制。」em頗具諷刺意味的是，「如果說在每次革命中，政府被砍掉了腦袋，

它的軀體依舊完好無損地活着；同樣的職能由同樣的行政官員執行；⋯⋯他

們以國王的名義，隨後以共和國的名義，最後以皇帝的名義審判和執政。然

後，命運推動同一輪迴，他們重又開始為國王、為共和國以及為皇帝審判和

執政，永遠是同一些人，永遠用同一方式；因為，主子叫甚麼名字與他們何

干？」en顯然，民主的國體革命並不能代替憲政的政體革命。托克維爾透過法

國大革命「城頭變幻大王旗」的國體輪迴，揭破了法國國王、共和國、皇帝一

脈相承的中央集權之專制政體的本質。

法國大革命最耐人尋味的，是其激進的國體革命與保守的政體賡續之深

刻弔詭。在革命前，法國中央集權的專制統治無孔不入，其觸角深入每一個

城市、鄉鎮、村莊、小村、濟貧院、工場、修道院和學院。然而，大革命摧

枯拉朽的狂飇並沒有撼動舊制度的根基，反而鞏固了中央集權制傳統。托克

維爾指出eo：

搬開這些殘渣碎片，你就會發現一個龐大的中央政權，它將從前分散在大

量從屬機構、等級、階級、職業、家庭、個人，亦即散布於整個社會中的

一切零散權力和影響，全部吸引過來，吞沒在它的統一體中。自羅馬帝國

崩潰以來，世界上還沒有過一個與此相似的政權。大革命創造了這一新權

力，或者不如說，這一新權力是從大革命造成的廢墟中自動產生的。的確，

大革命建立的政府更為脆弱，但是比起它所推翻的任何政府卻強大百倍。

法國舊制度的心臟是中央集權制。大革命廢除了王權，卻保存並強化了根深

蒂固的中央集權制。革命可以倒王權，卻不能廢專制。國體是表，政體是

裏。革君主命易，革專制命難。

托克維爾通過反思法國大革命，進而揭示了民主與自由的深刻悖論：這

場沒有充分準備的人民革命玉石俱焚，它既掃蕩了與自由背道而馳的制度、

思想、習慣，也摧毀了自由賴以存在的傳統。他說：「如果當初由專制君主來

完成革命，革命可能使我們有朝一日發展成一個自由民族，而以人民主權的

名義並由人民進行的革命，不可能使我們成為自由民族。」ep托克維爾的結論

振聾發聵，發人深省。

民主的國體革命以廢除君主、實現人民主權為目標，憲政的政體革命則

旨在規約政府權力，保障公民自由。顯然，憲政之於政治文明的意義更為深

刻，因為以共和易君主的國體革命並不能克服權力腐化和濫用的專制之弊。

因而依法治國的憲政政體比人民主權的民主國體更為重要。憲政為專制之

敵，民主則既可為專制之敵，亦可為專制之友（如「民主專制」）。唯有憲政與

民主的結合，才可以克服專制之弊。

在政治文明史上，憲政是人類洞悉權力之本質並對之加以防範的偉大制

度設計。孟德斯鳩三權分立的憲政理論立基於對權力之弊的深刻認識，而這

種權力觀又源於洞悉人性之惡的幽暗意識。誠如孟氏所言：「民主政治和貴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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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的國家，在性質上，並不是自由的國家。政治自由只在寬和的政府裏存

在。不過它並不是經常存在於政治寬和的國家裏；它只在那樣的國家的權力

不被濫用的時候才存在。但是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萬古不

易的一條經驗。有權力的人們使用權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eq孟

氏進而揭示了一個萬古不易的政治學法則：「要防止濫用權力，就必須以權力

約束權力。」er

休謨在談及政治體制設計與權力制約時提出的「無賴假設」更是驚世駭

俗：「在設計任何政府體制和確定該體制中的若干制約、監控機構時，必須把

每個成員都設想為無賴之徒，並設想他的一切作為都是為了謀求私利，別無

其他目標。我們必須利用這種個人利害來控制他，並使他與公益合作，儘管

他本來貪得無厭，野心很大。不這樣的話，⋯⋯自由或財產除了依靠統治者的

善心，別無保障，也就是說根本沒有甚麼保障。」es這位曾著述三卷《人性論》

（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的哲學家以直抵人性根底的幽暗意識，為法治政

體提供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美國獨立宣言》（United States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起草人杰斐遜

深受洛克、孟德斯鳩、休謨憲政理論的影響。他堅持認為：「自由政府乃是建

立在慎防或忌妒而非信任基礎之上的，正是根據慎防或忌妒而非根據信任才

規定了限權憲法，⋯⋯就權力問題而言，希望不要再讓我們聽見所謂的對人

的信任的言論，而是用憲法的種種限制措施去約束被授權之人，防止他們給

我們帶來傷害。」et

即使被譽為「現代民主精神之父」的盧梭，在為民主塗抹上「公意」的浪漫

色彩時，亦並不否認政府意志之私。盧梭洞察到政府意志與政府力量之間存

在的深刻悖論：行政官人數愈多，則政府也就愈弱。這是一條根本性的準

則。其原因在於，在行政官身上有三種意志：個人意志、行政官團體意志和

人民意志（公意）。按照自然秩序，這些不同的意志愈集中就愈活躍。因而，

公意往往是最弱的，團體意志佔第二位，而個人意志佔第一位。因而，最活

躍的政府也就是一個一人統治的政府，而活躍性最低的則是全體公民成為行

政官的民主政體fk。

對於現代政治革命來說，憲政化的政體轉型比民主化的國體轉型更為重

要。英國的政治轉型是先憲政後民主，先政體後國體，其經歷了十七世紀「光

榮革命」的憲政轉型，至十九世紀才開放普選，進入民主的時代。法國革命的

教訓，則是民主的國體革命壓倒了憲政的政體革命。其推翻帝制的國體革

命，並不能消除失敗的政體革命所導致的新專制主義，即雅各賓俱樂部的「民主

專制」。當羅伯斯庇爾（Maximilien Robespierre）以「人民」的名義而實施恐怖政

治時，「民主的巨靈」代替了「君主的巨靈」，它最終吞噬了革命的共和理想。

關於「民主專制」，托克維爾作了極富預見性的深刻描述fl：

社會中不再有等級，不再有階級劃分，不再有固定地位；人民由彼此幾

乎相同、完全平等的個人組成；這個混雜的群體被公認為唯一合法主

宰，但卻被完全剝奪了親自領導甚至監督其政府的一切權力。在它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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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個獨一無二的代理人，他有權以他們的名義處理一切事務，而不必徵

求他們的意見。控制他的是不帶機構的公共理性；阻止他的，則是革命

而不是法規：在法律上，他是聽命於人的執行者；在事實上，他是主人。

托克維爾以名義統治者（人民主權國家）與實際統治者（專制主義政府）的弔

詭，揭示了雅各賓式「民主專制」的專制主義本質。

梁啟超的立憲政體論運用啟蒙時代的憲政理論求索中國政治轉型問題，

是中國現代政治思想史上彌足珍貴的思想遺產。當共和國經歷了文化大革命

之「民主專制」的浩劫，梁的遠見卓識更彰顯了思想的力量。在革命的世紀，

深刻的思想往往是無力的。從晚清到五四，盧梭式的民主主義壓倒了梁的英

倫式憲政主義。然而，梁的思想遺產並沒有被歲月湮沒。從1930年代末陳獨

秀晚年的自由民主觀和1970年代顧準的民主反思，我們可以聽到梁啟超憲政

思想的不絕迴響。

五　餘論

梁啟超一生推崇英國式君主立憲制，這種十七世紀的非民主的憲政是英倫

歷史的獨特產物，它和英倫三島封閉的島國環境、以封建制為基礎的弱王權型

多中心秩序、古老的憲政制度、普通法的法治傳統、個人主義社會等密不可

分。中國與英國歷史傳統大相逕庭，兩國的現代化存在巨大的時空落差，支持

英倫走向君主立憲制的社會歷史條件在中國幾乎無一具備，正如梁雄辯地指出

中國不具備效仿美國共和制度的社會歷史條件一樣。對於中國這樣一個大陸帝

國的政治轉型來說，十七世紀英倫非民主的憲政模式雖可欲，卻不可行。

美國革命建立了第一個現代民主國家，美國政治制度是英倫式憲政與現

代民主創造性結合的產物。美國革命和法國大革命以降，民主已成為現代政

治不可阻擋的歷史趨勢，即便英國這樣老牌的立憲君主國，亦在十九世紀進

入了民主的時代。對於現代政治來說，憲政與民主不可分割，二者互相支

持，相輔相成，已成為現代政制不可或缺的兩大元素。因而，政體與國體不

可絕然分割，二者的關係亦絕非無關宏旨。現代化歷史證明，在古老帝國的

政治轉型中，若沒有國民的覺醒和政治參與，沒有公民社會的成長，沒有民

主化的政治壓力，舊王朝決不可能進行成功的憲政轉型。

君主立憲與共和立憲，為現代政制的兩種形式。國體政體形式與社會結

構密不可分，它表徵着國家與社會之不同關係。一個國家的政治轉型採取君

主立憲或共和立憲模式，不能不受社會歷史傳統的深刻影響。英國式的君主

立憲，以其貴族封建和個人主義的強社會傳統為前提；法國式的共和立憲，

則為專制主義之強國家傳統的轉型之路。並非所有的舊王朝都如英國那樣幸

運，可以經歷憲政轉型的鉅變而不墜。法國大革命毋寧是仿效英國式君主立

憲失敗的產物。同樣，梁啟超所追求的晚清君主立憲之失敗，歸根結底亦源

於帝制中國之強國家、弱社會的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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